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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

（2016）浙0784民初5265号

徐文铮（身份证号；3307221958112
40813，住浙江省江南街道溪口村中央宅
82号）。陈菊圭（身份证号；3307221961
10250829，住浙江省江南街道溪口村中央
宅 82 号）：原告胡宁山与被告徐文铮、陈菊

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采用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判决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784 民初

5265号民事判决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

十日内来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民二庭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十五天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6）浙0784民初5777号

黄曦（身份证号码：3307221990030
76419，住：永康市西城街道藻塘西路 7
号）：原告徐鹤松与被告黄曦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 0784 民初 5777 号民事判决书。

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浙江省永康

市人民法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十

五天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6）浙0784民初5946号

项红广、徐金枝：原告李康勇与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784 民初

5946 号民事判决书，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六十日内来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民二庭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的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应。

（2016）浙0784民初6018号

被告：陈佩娟，女，1977年10月26日出
生（身份证号：330722197710262326），
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前仓镇前仓村老街3
号。被告：李宇钦，男，1978年11月14日出生

（身份证号：330722197811142630），汉
族，住浙江省永康市前仓镇前仓村老街 3
号：原告章海燕与被告陈佩娟、李宇钦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去向

不明，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6) 浙 0784 民 初

601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由被

告陈佩娟、李宇钦支付原告章海燕货款人

民币 160674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

从 2015 年 11 月 1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

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之

日止）。款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

毕。如被告陈佩娟、李宇钦未按上述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 3610 元，公告

费 400 元，合计人民币 4010 元，由被告陈

佩娟、李宇钦负担。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六十日内来本院石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未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提起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2016）浙0784民初6019号

被告：陈佩娟，女，1977年10月26日出
生（身份证号：330722197710262326），
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前仓镇前仓村老街3
号。被告：李宇钦，男，1978年11月14日出
生（身份证号：330722197811142630），汉
族，住浙江省永康市前仓镇前仓村老街 3
号：原告林溪与被告陈佩娟、李宇钦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去向不

明，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784 民初 6019 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由被告陈佩

娟 、李 宇 钦 支 付 原 告 林 溪 货 款 人 民 币

155591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

2015年1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

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

止）。款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

如被告陈佩娟、李宇钦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案件受理费 3508 元，公告费 400

元，合计人民币 3908 元，由被告陈佩娟、李

宇钦负担。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

来本院石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未领

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提起上诉，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6）浙0784民初6129号

胡晓波、徐品英：本院受理原告吕淼杰

与被告胡晓波、徐品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们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6）浙 0784 民初 6129 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

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金永石商初字第472号

王晓光（住浙江省永康市前仓镇宅树下
村 103 号 ， 身 份 证 号 ：
330722198407092613）：本院受理原告

吴宇新与被告王晓光、章敏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金

永石商初字第 47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

容如下：一、判令被告王晓光归还原告吴宇

新借款人民币90000元并支付利息、违约金

（利息从2014年10月21日起按月利率1%

计算至2015年8月18日止，违约金从2015

年8月19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还款

之日止）。款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

毕。二、由被告章敏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如被告王晓光、章敏未按上述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本案受理费3000元，公告费400元，

合计人民币3400元，由被告王晓光负担，由

被告章敏承担连带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6）浙0784民初4667号

被告：陈佩娟，女，1977年10月26日出
生（身份证号：330722197710262326），
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前仓镇前仓村老街3
号。被告：李宇钦，男，1978年11月14日出
生（身份证号：330722197811142630），汉
族，住浙江省永康市前仓镇前仓村老街 3
号：原告金国园与被告陈佩娟、李宇钦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去向不

明，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784 民初 4667 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由被告陈佩

娟、李宇钦支付原告金国园货款人民币

107172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

2016年6月2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

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

止）。款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

如被告陈佩娟、李宇钦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案件受理费 2444 元，公告费 400

元，合计人民币 2844 元，由被告陈佩娟、李

宇钦负担。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

来本院石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未领

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提起上诉，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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